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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經濟特區勞動合同終
止的發生及其協調和處理

邱其海 ＊

深圳經濟特區關於勞動合同（或勞動契約）的終止，是伴隨着特區勞動合同
制度的推行而相應出現的法律現象。如何針對這種現象，協調和處理好勞動者與
用人單位雙方的勞動關係，是我們努力研究和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，研究和解決
好這個問題，對於鞏固和發展勞動合同用工制度，保障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方的
合法權益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，具有重要的意義 。

一、勞動合同終止現象的發生，是推行勞動合同制度的必然產物

深圳特區現行的勞動合同制度，是從1 980年開始在中外合資企業試行，1 982
年全面推行之後初步建立起來的勞動用工新制度。經過幾年來的發展，實行這種
新制度的範圍不僅包括企、事業單位新招收的合同制工人，而且包括從外地調進
特區的屬於按規定改爲合同制的部分固定工人。如果從勞動合同制度的外延來看
，還應包括實行合同化管理的固定工，臨時工和勞務工。現在，深圳特區已有幾
萬名合同制工人，幾萬名實行合同化管理的固定工，以及幾十萬名實行合同化管

理的臨時工、勞務工，都是新制度的產物 。

上述各種用工，他們的一個共同特徵，就是要通過簽訂勞動合同來建立他們
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。因此，勞動合同的簽訂履行及其終止，便成爲推行
勞動合同制度的一個核心問題 。

＊深圳市勞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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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特區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區，人民是國家主人，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具有
平等的政治、法律地位，雙方簽訂勞動合同是在平等自願，協商一致的基礎上進
行的。因此，深圳特區的勞動合同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勞動用工新制度，勞動者與
用人單位所建立的勞動合同關係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合同關係。對此，《廣東省經
濟特區勞動條例》對勞動合同定義的界定和勞動合同的鑒訂作了如下的規範：

其一，勞動合同是用人單位與職工爲建立勞動關係而達成的協議。除法律另
有規定外，用人單位招用職工，雙方必須訂立書面合同 。

其二，訂立合同必須遵守中國有關的法律、法規，堅持平等、自願和協商一
致的原則。勞動合同一經依法訂立，即受法律保護，對雙方均有約束力，任何一
方不得擅自變更和解除 。

其三，勞動合同的條款要體現責、權、利相統一的原則，合同期限的長短由
雙方商定，但臨時工的合同期限不超過一年 。

由於勞動者就業具有一定的選擇性，其與用人單位簽訂的勞動合同具有時效
性，因而，勞動合同的終止或解除，是一種必然發生的法律現象。一般來說，勞
動合同終止是合同期屆滿所發生的法律事實，即當事人雙方按照合同規定的條款
履行了全部義務，並實現了所應取得的權利之後，合同自然終止。而勞動合同的
解除是在合同期內所發生的法律事實，即當事人雙方由於各種原因尙未履行合同
規定的全部義務和取得相應的權利，合同人爲宣吿終止。不論是合同自然終止，
還是人爲宣吿終止，其實質都是當事人雙方勞動關係的終結。所以，從廣義來說
，解除勞動合同和終止勞動合同具有同義性。在特區內，凡實行了勞動合同制度
的用人單位（包括外商投資企業、國營企事業單位和集體企業等），都會發生這
些法律現象。這些法律現象，是推行勞動合同制度的必然產物 。

二、勞動合同終止的處理，必須依據一定的法律程序和准則

前面所述，勞動合同終止包括兩種現象：一種是勞動合同自然終止，這是完
滿的終止合同關係的現象，這種現象在特區佔絕大多數，合同自然終止之後，當
事人雙方可以續訂合同，也可以不續訂合同，不續訂合同的，可以另謀職業或暫
時待業，以形成一種合同期內相對穩定，合同期滿合理流動的格局，這是我們所
期望的理想狀態。另一種是勞動合同的人爲終止，這是不完滿的解除合同關係現
象。引致此現象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按特區的實際情况，大致有如下幾種：

（1）試用期內，企業發現工人不符合錄用條件，或者工人自願辭職的；（2）工人患病
（不含職業病）或非因工負傷，經治療復工或調整崗位後仍不能從事正常工作的
；（3）企業因生產條件變化或瀕臨破產需要裁減工人的；（4）工人因專業不對口、不

能發揮技術特長，或者工人自費考上中等以上學校學習，或者工人要到港、澳、
台或國外定居，或者企業明顯侵犯工人合法權益，工人要求辭職的；（5）工人違反
勞動紀律被企業辭退、除名或開除的；（6）工人觸犯刑法，受司法機關制裁的；（7）
工人死亡的；（8）企業宣吿破產的；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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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廣東省經濟特區勞動條例》和我國有關法律關於處理勞動合同終止的
程序和准則，特區針對上述的兩種現象和具體情况，採用了如下的處理辦法：

（一）即時終止。如上述第一種現象合同期屆滿和第二種現象中的⑹、⑺、
⑻項及⑸項中被除名、開除等情况，無需雙方協商，可直接辦理終止合同手續。
解除勞動關係 。

（二）預先通知，協商終止。如第二種現象的⑴、⑵、⑶、⑷項企業辭退工
人或工人辭職以及⑸項中辭退違紀工人等情况，均應提前一個月向對方提出，經
雙方協商同意後才辦理合同終止手續，解除勞動關係 。

（三）爲了保護工人的勞動權利，保障用人單位生產（工作）的順利進行，
在處理上述終止合同現象中，還必須根據具體情况，採用必要的程序和辦法。如
：（1）在辭退違紀工人前，用人單位應先對該工人進行必要的批評敎育或警吿；如
工人仍不改正，應將其情况通知本單位工會，徵求工會意見，再作辭退決定。（2）
用人單位辭退工人時，應發給辭退証明書，並說明辭退的原固，工人如有異議，
可向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。（3）工人要求辭職，必須符合勞動法律規
定的條件，如雙方有異議，可向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。（4）用人單位
辭退和除名、開除工人或者工人辭職而終止合同的，必須報當地勞動部門備案。

（5）除工人因違紀、違法終止合同以及工人在試用期內終止合同的情况外，其它各
種勞動合同終止，用人單位均應發給工人補助費 。

由於特區採用上述程序和辦法來處理勞動合同終止現象，因而，較好地協調
了職工與用人單位雙方的勞動關係，因勞動合同終止而引發的勞動爭議案佔全部
爭議案的比重逐步減少 。

三、加強勞動合同管理的對策

從總體上看，特區的勞動關係正在穩定地發展，用人單位的生產（工作）秩
序良好，社會安定團結。但是，由於特區推行的勞動合同制度畢竟只有九年多的
歷史，制度還須進一步完善；勞動法律還須完善和配套，勞動合同管理還須加強

爲了更好地協調特區各方面的勞動關係，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勞動合同制，特
區目前已經或正在採取如下的對策，加強幾個方面的管理工作：

1 . 建立勞動合同鑒証制度。勞動合同鑒証是勞動行政部門依法對當事人鑒訂
的勞動合同的合法性、眞實性以及可行性進行審查和確認。通過鑒証，可以明確
合同雙方的權利和義務，確保雙方的平等關係，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，有利於
勞動合同的履行，減少勞動爭議，促進勞動關係的發展 。

2．完善勞動仲裁制度。首先，在企業內部建立和健全由企業行政、工會代表
和工人代表組成的調解委員會，因終止合同而引發的勞動爭議可由其先行調解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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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不成，當事人可向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；仲裁不服，可向當地
人民法院起訴 。

3．建立勞動用工監察制度。在勞動部門成立專門的勞動用工監察機構，制定
監察規則，專門監察、檢查用人單位的用工情况，對違反勞動法律、法規和勞動
合同規定的行爲予以敎育、糾正和處罰，情節嚴重的，予以檢控，追究法律責任
。

4. 加強勞動法制敎育和社會宣傳。利用電視台、電台、報紙等新聞媒介，多
渠道、多形式地宣傳勞動法律、法規；擧辦法律講座，印發鑒訂勞動合同指南，
解答勞動合同注意事項；擧辦企業勞資幹部培訓班。通過上述途徑和形式的宣傳
、敎育，不斷提高人們執法，守法的自覺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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